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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类不 同性 质 矛 盾 的 犯 罪 与

剥夺 政 治 权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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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

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

经验之一
,

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一项基本原则
。

这是制定任何法律都必须遵守的
。

从

我国刑法来看
,

从总则到分则都体现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一原则
。

关于剥夺政治权利间题
, 《刑法》第五十二条规定

: “ 对于反革命分子应 当附加剥夺政

府权利 ; 对于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
,

在必要的时候
,

也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 ”

这是十分清楚的
。

可是
,

有一些同志认为
,

剥夺政治权利这一刑种
,

只适用于敌我矛盾性

质的犯罪
,

而不适用
一

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犯罪
。

我们认为
,

这种说法是与我国刑事立法

原则和现行刑事法规相违背的
。

下面就这个问题谈谈我们的一点粗浅的认识
。

(一 ) 剥夺政治权利适用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犯罪
,

与宪法规定的精神是 不矛盾

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八条规定

: “
国家依照法律剥夺没有改造好的地主

、

富农
、

反动资本家的政治权利
刀 。

因此
,

一些同志认为宪法上明文规定剥夺政治权利的对象是敌

对阶级分子
,

是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
,

刑法上的剥夺政治权利也必须是只适用于敌我矛盾

性质的犯罪
,

如果认为剥夺政治权利也适用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犯罪
,

这就是违背了宪

法规定的精神
。

我们认为这样理解是不妥当的
。

首先
,

宪法上的剥夺政治权利和刑法上

的剥夺政治权利二者在适用的方法
、

范围和对象上都是有区别的
,

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
。

宪法规定的剥夺政治权利
,

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夺取政权以后
,

在一定的时期内对敌对阶

级分子在政治上必须采取的一种强制措施
,

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
。

这种政治

上的强制措施
,

对整个敌对阶级分子来说
,

在他们改造好以前
,

也就是说在他们依法改变

成分或摘掉帽子以前
,

不论是否触犯刑律
,

都是必须实行的
,

也不需要经过人民法院的判

决
。

刑法中的剥夺政治权利
,

是对犯罪分子实行的一种刑罚
,

凡是犯了罪并按照刑法规定

应当剥夺政治权利的
,

不管犯罪人是什么出身
、

成分
,

是否敌对阶级分子都一律适用
,

但必

须是经过人民法院判决的
。

一种是对敌对阶级分子政治上的强制措施
,

一种是对犯罪分

子的处罚方法
,

不能用前者代替后者
。

其次
,

从宪法第十八条的规定来看
,

它说的是剥夺

没有改造好的敌对阶级分子的政治权利
,

但绝不能由此推断
,

凡是剥夺政治权利的都必须

是敌对阶级分子或敌我矛盾性质的犯罪分子
。

宪法的这一规定
,

并不排除把剥夺政治权

利作为一个刑种用来处罚那些需要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民内部的犯罪分子
。
因此

,

我们认

为
,

剥夺政治权利作 为刑种适用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犯罪
,

与宪法第十八条规定的精神

是不矛盾的
。

我们在研究刑法上剥夺政治权利的适用范围时
,

不能同宪法规定的剥夺政

治权利混 同起来
,

而 应当在刑法的范围内进行探讨
。

(二 )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历来的刑事法律的具体规定看
,

剥夺政治权利也是

适用于两类不同性质犯罪的
。

我国刑法对剥夺政治权利这一刑种的适用
,

有三种情况 : 一

是适用于所有的反革命罪
。

刑法第五十二条规定
: “ 对于反革命分子应当附加剥夺政治



权利
. 。

二是适用于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普通刑事犯罪分子
。

刑法第五十三条规定
: “ 对

于被判处死刑
、

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

应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 ” 这就是说

,

无论是反革命

犯罪还是普通刑事犯罪
,

只要是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
,

都必须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

三是

适用于判处有期徒刑以下的某些普通刑事犯罪分子
,

即刑法分则第四章
、

第六牵
、

第八章

中规定的九种犯罪
。

这九种犯罪的刑期一般都不长
,

最高刑一般是七年
,

有两种犯罪如果

情节特别严重
,

最高刑可达十五年 ; 对
“
打砸抢

”
犯罪还可以单独判处剥夺政治权利

。

对这

种犯罪之所以可以适用剥夺政治权利
,

主要是根据其犯罪的特点
,

必须在一定时期内剥夺

其一部或全部政治权利
,

才能使他们失去再犯同类罪行的条件
。

例如
,

对国家工作人员违

反国家保密法规
。

泄露国家重要机密
,

情节严重的
,

可以剥夺其担任国家机关职务和担任

企业
、

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
,

使其不再有机会接触国家的机密
,

从而失去

再犯泄密罪的条件
,

避免给国家带来危害
。

这些犯罪分子在有期徒刑或拘役期满之后还

可以在企业
、

事业单位或人民团体中做一般工作
,

还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工作人员
。

由此可以看出
,

后两种情况的犯罪都不是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
。

对这些犯罪分子适

用剥夺政治权利
,

同
“
人民犯了法

,

也要受处罚
,

也要坐班房
,

也有死刑
”
一样

, “

是着干个别

的情形
,

和对于反动阶级当作一个阶级的专政来说
,

有原则的区别
” 。

我国的刑事立法
,

历来就是把剥夺政治权利适用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犯罪的
。

一九五

一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七条规定
: “
犯本条例之罪者

,

得剥夺

其政治权利
刀 。

这就是说只要犯了反革命罪
,

不管是什么样的反革命罪
,

都得剥夺政治权

利
。

一九五二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第十一条规定: “
犯本条例之罪

者
,

依其犯罪情节
,

得剥夺其政治权利之一部或全部
。 ”
这同对反革命犯剥夺政治权利是有

区别的: 对贪污犯罪剥夺政治权利不是按犯罪的性质
,

而是按犯罪的情节决定的 ;不是所

有的贪污犯都一律剥夺政治权利
,

而是依其犯罪的情节来确定是否剥夺政治权利夏需要剥

夺政治权利的
,

也不是一律剥夺全部政治权利
,

而是既可以剥夺一部政治权利
,

也可以剥

夺全部政治权利
。

一九五三年四月三 日中央选举委员会《关于选民资格若干问题的解答》

第十四条
,

对于什么是其他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者的解答中
,

指出 : “ 其他依法被剥夺政治

权利者是指
:
除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的地主阶级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以外的其他一般刑事罪

犯 经人民司法机关宣布剥夺其政治权利的人
。 ”
这里所指的一般刑事罪犯中经人民司法

机关宣布剥夺政治权利的人
,

显然是指的人民内部的犯罪分子
。

《刑法》第五十七条规定 : “
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这候

,

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
、

犯

罪的性质
、

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
,

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 ”
这也可以看出

,

犯罪

性质是适用刑罚的根据之一
,

但不是唯一的根据
。

因此
,

那种认为
“
剥夺政治权利这一刑

种只适用于敌我矛盾性质的犯罪
”
的说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

(三 ) 把某一刑种固定只适用于某种性质的犯罪是不恰当的
。

人民法院对犯罪分子

适用刑罚的目的就是预防犯罪
,

消灭犯罪
,

以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

因此
,

无论是什么

矛盾性质的犯罪
,

需要给予什么样的刑罚
,

就处以什么刑罚
,

不能把某一种刑罚的适用局

限在某一类性质的犯罪上面
。

如果把剥夺政治权利这一刑种局限在敌我矛盾性质的犯
`

{{里

上适用
,

必将带来混淆敌我
,

扩大专政对象的严重恶果
,

对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

调动

一切积极因素
,

同心同德
,

聚精会神搞
“ 四化

刀
建设是十分有害的

。


